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

	宁政办发〔2017〕70号


市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全市中小学幼儿园

举办分校管理的通知

各区人民政府，市府各委办局，市各直属单位：

为科学规划教育布局，增加优质资源供给，进一步规范全市中小学幼儿园举办分校（含分园，下同）审批及命名管理，提高合作办学质量，提升基础教育品质，促进各类教育有序管理、健康发展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，现就加强全市中小学幼儿园举办分校管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注重科学统筹

（一）扩大优质教育资源。结合城市发展规划，推进全市教育优质均衡发展，鼓励通过举办分校、兼并、托管、联盟、集团化办学等方式放大优质教育资源，到2020年，实现全市义务教育优质资源全覆盖。

（二）支持重点区域均衡发展。鼓励中小学幼儿园到新区、郊区、保障房片区、教育薄弱地区举办分校，促进新建学校、薄弱学校尽快提升办学水平。积极推进主城区鼓楼、玄武、建邺、秦淮四个区与浦口、六合、高淳、溧水结对帮扶。

（三）推进实质性合作。合作母体学校应向分校派出管理团队和骨干教师，将分校纳入母体学校统一管理。学校将按照“五个统一”要求合作办学，即学校文化标识统一、管理要求统一、教研备课统一、活动策划统一、质量监控统一，进一步增强学校办学活力和特色，全面促进学校内涵发展和提升。

（四）鼓励分校独立孵化。加大对分校发展支持力度，经历3-5年成长期后，对管理水平及办学质量达到一定标准的分校，鼓励其脱离母体，独立成长为新优质学校。独立后的分校可运用孵化方式继续举办分校。

二、明确办学标准

（五）全市新建中小学幼儿园拟成为分校须达到以下办学标准，未达标者均不予列入分校计划：

1．幼儿园：硬件达省优质幼儿园评估标准，其中生均占地面积达15平方米。

2．小学、初中：硬件达江苏省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标准，其中教育技术装备达省I类标准，生均占地面积小学达23平方米，初中达28平方米（主城区生均占地面积小学达18平方米，初中达23平方米）。

3．高中：硬件达省定四星级以上标准，其中总占地面积不低于100亩。

三、规范分校审批

（六）严格审批条件。未达上述办学标准的新建中小学幼儿园，原则上不予审批举办分校。未达上述办学标准的现有分校，应积极改善办学条件，提升办学质量。

（七）严格审批程序。适当控制母校举办分校的数量。区属学校（含民办）在本行政区内举办分校的，由区政府审批并报市教育局备案；在本行政区外（含外市）举办分校的，经区政府同意后，须报市教育局审核并报市政府批准。市教育局直属学校举办分校的，经市教育局审核后报市政府批准。本通知下发前已正式签订合作办学协议并经公证的，须报市教育局备案。

（八）严格命名管理。经市区政府同意举办的分校，可增挂分校校牌，但法定校名中不得出现“分校”、“校区”、“分园”、“园区”等字样。非同一法人单位，所增挂校牌中不得使用“校区”、“园区”字样。新建学校拟举办分校的，应待新校建成移交后，由市、区教育部门负责挂牌和对外发布信息。

四、完善保障措施

（九）制定财政配套政策。健全教育公用经费保障机制，逐年提高经费保障标准。对于提升分校办学质量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校长、园长、骨干教师，相关区政府应给予适当奖励。

（十）完善干部人事政策。各区政府、市各部门要明确责任单位，加强统筹协调，确保各分校在师资配备、评职评优、生活待遇等方面享受本区域内同类学校的待遇。对经批准举办分校的母体学校，市区政府将适当增加编制数。

（十一）推动师资合理流动。继续推进义务教育学校教师“区管校用”，实行义务教育学校教师校长交流轮岗常态化，建立健全交流轮岗公示制度。

五、强化评价考核

（十二）发挥评估的导向功能。加强对中小学幼儿园举办分校的督导评估，促进分校规范办学。各区要明确举办分校的质量要求，设定发展目标，制定合作办学规范，对分校办学情况进行年度总体评价。市区教育局建立中小学幼儿园举办分校的考核评价机制，对分校办学质量不能达到标准要求的，要建立退出机制，努力提高合作办学的质量和效益。

（十三）建立违规处罚机制。对未经批准擅自签订合作协议、擅自挂牌举办分校、擅自对外发布合作信息的，市教育局、相关区政府要责令其限期整改，并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。

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2017年3月27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，市政协办公厅，市法院，市检察院，南京警备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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